附件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单位：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章)

	序号
	首违处罚事项名称
	首违不罚的依据
	首违不罚的情形
	实施机关
	备注

	1
	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障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数额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
	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障费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
	未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障费的明细情况告知职工本人，或者未按规定每年向本单位职工公布本单位全年社会保障费缴纳情况，接受职工监督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
	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障费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等业务，自开展业务之日起15日内未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自工商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15日内未向分支机构所在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书面报告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7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变更名称、处所、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自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毕15日内，未按规定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书面报告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示营火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9
	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未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障等相关手续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前系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未损害劳动者利益，与劳动者达成和解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1
	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在规定时限完成整改的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双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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